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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8 年 9月 26 日

我國取締酒後駕車現況分析及新法修正探討

曾慶章1、王裕竣2

摘要

台灣社會飲宴文化盛行，下班或是周末時段，尤其重要節慶期間，民眾常有

許多應酬聚會，席間皆會喝酒助興，但在離去時卻酒駕上路，讓周遭無辜用路人

安全飽受威脅，嚴重危及社會安定與家庭幸福。經統計近 5年 A1類酒駕肇事件

數及死傷人數由 103年肇事 160件、死亡 169人、受傷 79人遞減至 107年 96件、

死亡 100人、受傷 41人，惟取締酒駕違規件數年均仍達 10萬件以上，顯見仍有

許多民眾沒有警醒而酒駕。對此，今(108)年 3月 26日立法院三讀通過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並經總統於 108年 4月 17日公布。本次重點包

含酒駕、酒駕再犯、酒駕拒(檢)測、酒駕拒(檢)測再犯加重罰則外，並增訂對酒駕

肇事致人死亡或重傷者應沒入車輛、駕駛人酒駕處罰同車乘客及酒駕再犯重新考

照前應接受酒癮治療，及應使用裝置酒精鎖之車輛；加重自行車、電動自行車、

三輪車等「慢車」酒駕罰則規定。並將我國與其他主要國家防制酒駕法規比較，

了解現今酒駕防制的現況與趨勢，並就執法、第三方警政、呼籲地方首長重視、

宣導及教育訓練等面相提出建議，提供當局防制酒後駕車作為之參考。

關鍵字：酒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法、取締成效、肇事分析

一、前言

酒後駕車係屬重大危害交通秩序及安全之行為，不僅危害駕駛人自己生

命安全，也讓周遭無辜用路人安全也飽受威脅，嚴重危及社會安定與家庭幸

福，每次發生酒駕肇事致人死傷事件，皆是媒體或是輿論的焦點，並引起社

會及民眾極度關注。但台灣社會飲宴文化盛行，下班或是周末時段，尤其重

要節慶期間，民眾常有許多應酬聚會，席間皆會喝酒助興，觥籌交錯間許多

黃湯下肚，但在離去時卻是酒駕上路，而根據醫學上及相關實證研究發現，「酒

精」會造成人體腦中樞神經麻醉，手腳反應遲鈍，反應力、應變力緩慢，導

1 內政部警政署交通組副組長(聯絡地址:10058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 1 段 7 號，電話：

02-23578559)。

2 內政部警政署交通組警務正(聯絡地址:10058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 1 段 7 號，電話：

02-23578559，E-mail：fs761217@n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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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駕駛功能失效，車輛操控不穩，自然造成危害。促發民眾酒後駕車的因素，

多半始於「用車之需求」、「自信沒有喝酒過量，還可以駕車」、或「不必麻煩

親友接送或返回開車」等因素，使得民眾於飲酒後仍執意開車回家（黃惠娟，

2013），最後造成憾事，更讓許多家庭破碎。為防制是類案件持續發生，現行

我國政府機關已分別就政策、法制、宣導及取締等面向，加強各項防制作為，

期能有效遏阻酒駕惡行，在近年來逐漸產生成效，使酒駕肇事死亡人數慢慢

下降的同時，未來我國應以何種防制作法及措施，持續降低酒駕肇事案件，

甚至達到零酒駕肇事之願景，值得加以探討，也是當前我國交通安全的重要

課題(謝明德，2014)。畢竟良好的交通安全秩序需要全國國民共同遵守與維

護，如僅單靠政府用文攻武嚇的治標方式，終究無法達到酒駕零容忍之目標。

爰此，是否有其他良方可行，亦是值得省思的問題(謝明德，2014)。

本文以近 5年 A1及 A2酒駕肇事件數資料為基礎，並就「我國防制酒後

駕車主要修法歷程」、「防制酒後駕車取締成效」、「酒後駕車肇事案件特性分

析」、「108年 3月 26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酒駕條文修法內容」及與「主

要國家之酒駕法規」分別做探討，藉以了解我國現今酒駕防制的現況，並就

執法、第三方警政、呼籲地方首長重視、宣導及教育訓練等面相提出建議，

提供當局制定爾後相關防制酒後駕車作為政策時的參考。

二、防制酒後駕車主要修法歷程

我國於民國64年7月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首度把酒駕納入管理，

民國 85年 12月明訂酒精濃度標準、大幅提高罰鍰及吊扣、吊銷駕照處分，

民國 88年 4月將酒後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納入刑法公共危險罪章，除

經歷 96年、100年兩度提高罰金至 20萬元外，並提高肇事死、傷的刑度；

101年 10月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針對未領有駕駛執照、初次領有駕駛執

照未滿 2年及職業駕駛人等，駕駛車輛時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

含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 0.15毫克，予以處罰。

102 年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刑法有關酒駕的條文先後修正，3 月 1
日先施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修正案，內容包括酒駕罰鍰上限加重

至新臺幣 9萬元，增訂 5年內 2次以上之酒駕違規者，採最高額 9萬元之處

罰，及汽車駕駛人強行闖越酒測稽查處所，除罰 9萬元及吊銷駕照外，並施

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提高酒駕的罰則；另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法，

修正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16條、第 19 條之 1
及第 2條附表規定，明定駕駛人駕駛汽車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酒精濃

度測試處所，不服從指揮或稽查逕行離開現場或棄車逃逸時之處置，同時修

正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提高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或吸

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而駕駛汽車者之罰鍰金額

及吊銷（扣）駕照規定。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4條，規定吐氣所含

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1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 0.03％以上者不得駕車，並

處罰以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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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5 月修正刑法第 185 條之 3，將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25
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 0.05％以上直接增訂入法，並規定酒駕因而致人於

死者，處 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1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

徒刑，且刪除原條文中「拘役」及「單科罰金」之刑罰。

惟 102年後，警察機關每年取締酒駕違規件數年均仍達 10萬件以上，立

法院為回應社會輿論認為應再加重處罰方能遏止酒駕，防制酒駕悲劇一再上

演，自 106年開始進行多次酒駕法條內容的研商，終在今(108)年 3 月 26日
三讀通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有關酒駕第 35條、第 67條及第 73條修正案，

並增訂第 35條之 1及第 35條之 2。另在 5月 31日也三讀通過增訂 5年內再

犯刑法第 185條之 3酒駕公共危險罪的刑責，希藉此嚇阻民眾僥倖酒駕上路

的心理。

108年 6月，為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案，交通部會銜內政部

修正「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部分條文及第 2條
附表，針對酒駕拒(檢)測應告知之法律效果內容，同車乘客處罰規定中，明

確定義何謂「心智障礙」及訂定得沒入車輛之參考要件。

表 1、我國防制酒駕主要修法歷程

日期 修正內容

64年 7月 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首度把酒駕第 35條納入管

理。

85年 12月 明訂酒精濃度標準、大幅提高罰鍰及吊扣、吊銷駕照處分。

88年 4月 將酒後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納入刑法公共危險罪

章。

96年 刑法第 185之 3條修正，將酒駕不能安全駕駛處罰標準加

重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5萬元以下罰金」。

100年 11月 刑法第 185之 3條修正，將酒駕不能安全駕駛處罰標準加

重為「處 2年以下徒刑、拘役或 20萬元以下罰金」。

101年 10月 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針對未領有駕照、初次領有駕照

未滿 2 年及職業駕駛人等，駕駛車輛時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

0.15毫克，予以處罰。

102年 3月 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

1.罰鍰上限加重至 9萬元。

2.累犯處最高額 9萬元罰鍰。

3.駕駛人強行闖越酒測稽查處所，罰 9萬元、吊銷駕照並

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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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 5年酒後駕車取締成效

依警政署統計資料，近 5 年(103-107 年)取締酒駕違規件數每年均達 10
萬件以上，其中皆以機車違規占 6成 5以上最多，汽車違規則占 3成左右次

日期 修正內容

102年 3月 修正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19
條之 1及第 2條附表規定，明定駕駛人駕駛汽車行經警察

機關設有告示執行酒精濃度測試處所，不服從指揮或稽查

逕

行離開現場或棄車逃逸時之處置。

102年 5月 修正刑法第 185之 3條及陸海空軍刑法第 54條：

1.明定並降低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25毫克或血液

中酒精濃度達 0.05％以上之處罰。

2.刪除「拘役」及「單科罰金」之刑罰。

3.致人於死者加重為「處 3年以上 10年以下徒刑」；致重

傷者加重為「處 1年以上 7年以下徒刑」。

102年 6月 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4條：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

公升 0.1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 0.03％以上者不得駕車。

102年 6月 防制酒駕拒測跨部會協商會議，結論及執行重點如下：

1.駕駛人拒測，有不能安全駕駛客觀具體事實，陳報檢察

官核發鑑定許可書，強制抽血。

2.內政部警政署訂頒「取締酒駕拒測處理作業程序」，通

令全國警察機關轉知所屬員警據以執行。

108年 3月 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67條及第 73條修

正案，增訂第 35條之 1及第 35條之 2條文，針對酒駕、酒駕

再犯、酒駕拒(檢)測、酒駕拒(檢)測再犯加重罰則外，並增訂對

酒駕肇事致人死亡或重傷者應沒入車輛、駕駛人酒駕處罰同車

乘客。酒駕吊銷重新考照前應接受酒癮治療，及應使用裝置酒

精鎖之車輛等規定，加重自行車、電動自行車、三輪車等「慢

車」酒駕罰則。

108年 5月 修正刑法第 185之 3條，增訂再犯刑法第 185條之 3酒駕

的公共危險罪的罪刑。

108年 6月 修正「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

部分條文及第 2條附表，針對酒駕拒(檢)測應告知之法律效果

內容，同車乘客處罰規定中明確定義何謂「心智障礙」及訂定

得沒入車輛之參考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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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酒駕移送法辦件數以 103年 6萬 7,772件最多(分析可能係因 102年 6月
11日修正公布實施刑法第 185條之 3酒駕公共危險罪，將移送法辦酒精濃度

吐氣標準從每公升 0.55毫克下修為 0.25毫克造成)，其後逐年遞減，肇事車

種歷年均以機車最多，其次為小客車。茲就取締酒後駕車執法概況簡析如下：

(一)舉發酒駕：107年舉發酒駕違規件數為 10萬 1,202件，較 106年減少 2,468
件(-2.38%)，其中機車 6 萬 6,488 件(占 65.70%)，較 106 年減少 3,614 件

（-5.19%），汽車 3萬 4,500件(占 34.09%)，較 106年增加 999件（2.98%），

推測係因刑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等法規將酒

精濃度標準值下修或處罰的刑度提高，使民眾心生警惕，守法意識提高，

加上社會逐漸形成酒後不開車的風氣，致取締件數逐年遞減至 107年 10
萬 1,202件。

(二)移送法辦：酒後駕車移送法辦件數自 103年達到高點後，逐年下降，107
年降為 5萬 7,826 件，較 106 年減少 3,234 件（-5.30％），較 103 年更減

少 9,946件（-14.68％）。

表2、近5年取締酒駕件數及移送法辦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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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近 5年取締酒駕、移送法辦件數趨勢圖

四、酒後駕車肇事案件特性

4.1 A1類酒駕肇事案件

4.1.1 肇事件數

經統計 103 年至 107 年，A1 類酒駕肇事件數及死傷人數由 103 年肇事

160件、死亡 169 人、受傷 79人逐年遞減，其中以 106年肇事 85件、死亡

87人為近 5年新低。肇事車種歷年均以機車最多，其次為小客車。而 107年
A1 類酒駕肇事件數為 96 件、死亡 100 人、受傷 41 人，分別較 106 年增加

11件（+12.94%）、增加 13人（+14.94%）、減少 17人（-29.31%）；肇事車種

以機車 63件(占 65.63%)最多，其次為小客車 26件(占 27.08%)，再次為小貨

車 5件，大客車及大貨車皆無肇事，其中前兩者機車及小客車 A1類酒駕肇

事件數已占總件數的 92.71%。另相較於 106年，107年機車 A1類酒駕肇事

件數增加 21件(+50%)，死亡增加 21人(+48.84%)；小客車則減少 9件(-25.71%)，
死亡減少 7人(-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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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近 5年 A1類酒駕肇事死傷人數與車種別

圖 2、近 5年 A1類酒駕肇事件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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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近 5年 A1類酒駕肇事死傷人數趨勢圖

4.1.2肇事之事故類型

分析近 5年(103年至 107年)A1類酒駕肇事事故類型中，每年皆以汽(機)
車自撞(摔)發生件數最高，車撞車次之，車撞人最低。而 107年與 106年相

比，A1類汽(機)車自撞(摔)發生件數無增減，死亡人數減少 1人（-18.18%）；

車撞車發生件數增加 4件(+12.90%)，死亡人數增加 7人（+22.58%）；車撞人

發生件數增加 7件(+700%)，死亡人數增加 7人（+700%），顯見行人交通安

全部分為我國 A1類酒駕肇事防制近期尚須努力的方向。

表 4、近 5年 A1類酒駕肇事事故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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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肇事之性別

分析近 5年(103年至 107年)A1 類酒駕肇事駕駛人性別中，每年男性駕

駛人酒駕肇事件數皆比女性高，都在 10倍以上，顯見男性駕駛人較有僥倖酒

駕之心態。而107年與106年相比，男性駕駛人酒駕肇事件數增加7件(+8.64%)，
女性駕駛人增加 4件(+100%)。

表 5、近 5年 A1類酒駕肇事肇事人之性別

4.1.4 107年 A1類肇事案件駕駛人酒精濃度分布及時段

經統計分析，107 年 A1 類酒駕肇事案件，第一當事者酒後駕車酒精濃度

達0.56mg/L以上者為81件最多，占整體84.38%，較106年增加5件（+6.58%）。

顯見酒精影響駕駛人生理甚鉅，酒精濃度越高，駕駛人對車輛操控能力越差，

肇事致死率越高。是以，除了嚴格規範限制酒後不開車，在我國循序漸進朝

酒駕零容忍目標邁進之時，對於高酒精濃度違規駕車者亦應施以更嚴格之處

罰，多管齊下，避免高酒精濃度駕駛人一直是我國酒駕肇事案件大宗，才是

維護交通安全的不二法門(林于婷，2018)。而在肇事時段部分，107 年 A1 類

酒後駕車肇事時間以凌晨「0-2 時」16 件(占 16.67%)、夜晚「22-24 時」12

件(占 12.50%)及「20-22 時」10 件(占 10.42%)較多，合占近 4 成，顯示 A1

類酒駕肇事主要集中在凌晨及夜晚時段，可能與台灣社會的夜間應酬、續攤

及敬酒文化有關，大眾下班後往往多有餐敘聚會，席間飲酒，在餐後要離去

返家時，仍僥倖開車上路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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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07年 A1類第一當事者酒後駕車肇事概況

4.2A2類酒駕肇事案件

4.2.1肇事件數

經統計 103 年至 107 年，A2 類酒駕肇事件數及受傷人數由 103 年肇事

7,353件、受傷 9,056 人逐年遞減至 107 年肇事 4,556件、受傷 5,554人。肇

事車種部分，歷年仍均是機車最多，皆占五成以上，其次為小客車。而 107
年 A2類酒駕肇事與 106年相比，件數減少 398件（-8.03%）、受傷人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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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人（-8.98%），皆下降近一成，顯見政府在 A2類酒駕防制上有一定成效。

肇事車種部分，以機車 2,952件(占 65%)最多，其次為小客車 1,322件(占 29%)，
前兩者已占總數的94%；於106年相比，機車酒駕肇事件數減少245件(-7.66%)，
受傷人數減少 293 人(-7.62%)；小客車減少 189 件(-12.51%)，受傷人數減少

296人(-15.09%)。

表 7、近 5年 A2類酒駕肇事受傷人數與車種別

圖 4、近 5年 A2類酒駕肇事件數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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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近 5年 A2類酒駕肇事受傷人數趨勢圖

4.2.2肇事之事故類型

分析近 5年(103年至 107年)A2類酒駕肇事事故類型，每年反而是以車

撞車發生件數最高，汽(機)車自撞(摔)次之，車撞人最低，與 A1類並不相同。

而 107年與 106年相比，A2類車撞車發生件數減少 175件(-7.13%)，受傷人

數減少 276人（-8.27%）；汽(機)車自撞(摔)發生件數減少 213件(-9%)，受傷

人數減少 264人（-10.32%）；車撞人發生件數減少 10件(-7.58%)，受傷人數

減少 8人（-3.92%）。由以上資料顯示，107年 A2類各項酒駕肇事事故類型

數值皆比 106年下降。

表 8、近 5年 A2類酒駕肇事事故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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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肇事之性別

近 5年(103 年至 107 年)A2 類酒駕肇事性別分析中，與 A1 相同，每年

男性駕駛人 A2 類酒駕肇事件數皆比女性高，都在 6-7 倍左右，而 107 年與

106年相比，男性駕駛人酒駕駕肇件數減少 464件(-10.6%)，女性駕駛人反而

增加 66件(+11.48%)，值得注意。

表 9、近 5年 A2類酒駕肇事肇事人之性別

4.3 近 5年 A1及 A2類酒駕肇事時段表

統計分析近 5年(103 年至 107 年)A1 及 A2 類酒駕肇事案件發生時段分

布情形，可發現原上揭在 4.1.4分析 A1類酒駕肇事件數時段時，以凌晨時段

0-2時A1類肇事件數最高，但若將A2類肇事案件件數納入，則會變成以 18-24
時晚間到深夜的時段最高，5年合計發生 1萬 4,871件，占 5年肇事發生總件

數 50.31％，已達五成以上，顯見與台灣社會下班後晚間應酬、續攤文化有相

關。另由下表 10可發現 0-2及 2-4時凌晨時段發生酒駕肇事的件數亦不低，

5 年合計有 4,908 件，占發生總件數 16.61％，值得相關單位注意。（詳下表

10）

表 10、103-107年 A1和 A2各時段酒駕肇事件數表

年份

時段
107 年 106 年 105 年 104 年 103 年 合計

0─2 428 491 581 640 744 2884

2─4 302 326 382 460 554 2024

4─6 241 299 329 422 429 1720

6─8 251 266 277 314 323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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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

年份

107 年 106 年 105 年 104 年 103 年 合計

8─10 189 177 212 231 229 1038

10─12 227 238 239 239 296 1239

12─14 337 302 345 420 466 1870

14─16 387 410 480 589 614 2480

16─18 559 623 692 759 825 3458

18─20 576 652 757 890 1021 3896

20─22 638 624 722 832 1046 3862

22─24 517 631 679 862 966 3655

合計 4652 5039 5695 6658 7513 29557

五、今年酒駕新法修正探討

今(108)年 3月 26日，立法院三讀通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

修正案，總統並於 108年 4月 17日以華總一義字第 10800037121號令公布。

後由交通部會銜內政部陳報行政院核定施行日期，其中有關酒駕執法條文部

分，第 35條、第 35條之 2、第 67條第 1項、第 2項、第 3項、第 4項、第

7 項、第 8項、第 73 條、第 85條之 2，經核定自 108年 7 月 1 日施行；第

35條之 1(酒精鎖)、第 67條第 5項、第 6項(酒癮治療)，核定自 109年 3月
1日施行。

此次修法重點包含酒駕、酒駕再犯、酒駕拒(檢)測、酒駕拒(檢)測再犯

加重罰則外，並增訂對酒駕肇事致人死亡或重傷者應沒入車輛、駕駛人酒駕

處罰同車乘客及酒駕吊銷重新考照前應接受酒癮治療，及應使用裝置酒精鎖

之車輛等規定；加重自行車、電動自行車、三輪車等「慢車」酒駕罰則。有

關本次道路交通管理條例修法內容與警察執法相關之重點分述如下：

5.1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

5.1.1 酒駕及酒駕再犯

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機車駕駛人處

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汽車駕駛人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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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萬元以下罰鍰，並均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至二年；

附載未滿十二歲兒童或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二年至四年；

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一、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

二、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

汽車駕駛人有前項應受吊扣情形時，駕駛營業大客車者，吊銷其駕駛執

照；因而肇事且附載有未滿十二歲兒童之人者，按其吊扣駕駛執照期間加倍

處分。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修正條文施行之日起，汽機車

駕駛人於五年內第二次違反第一項規定者，依其駕駛車輛分別依第一項所定

罰鍰最高額處罰之，第三次以上者按前次違反本項所處罰鍰金額加罰新臺幣

九萬元，並均應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

全講習；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上文中劃底線部分為本次第 35 條酒駕新修正之內容，為利比較上揭第

35 條修法前後之差異，本文整理表格如下：

表 11、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修法前後內容比較表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修法前後內容比較表

比較

項目
修正後 修正前

酒駕初犯採

汽機車分流

機車：1.5萬至 9萬

汽車：3萬至 12萬

均吊扣駕照 1至 2年。

處 1.5 萬至 9萬，吊扣

駕照 1年。

附載未滿 12 歲兒童或

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

並吊扣駕照 2至 4年。

附載未滿 12 歲兒童或

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

並吊扣駕照 2年。

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

銷駕照，並不得再考領。

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

銷駕照，並不得再考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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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比較
修正後 修正前

再犯

未

肇

事

第 2次：機車：9萬

汽車：12萬

第 3次以上：

按次加罰 9萬

並均應當場移置保管該

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

照，3 年內不得考領，

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

習

9萬，吊銷駕照 3年內

不得考領，並均應當場

移置保管該汽機車。

肇事致重

傷或死亡

處罰鍰外，另均吊銷駕

照，並不得再考領。得

依行政罰法沒入車輛

由上表可知此次修法，汽車跟機車初次酒駕的罰鍰金額已分流，機車仍

維持原罰鍰金額，但汽車罰鍰金額已提高為 3萬至 12 萬，且吊扣駕照上修可

至 2年；若是有附載未滿 12 歲兒童或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則吊扣駕照可至

4 年。另也提高酒駕再犯者之處罰，對此，可由交通部資料統計可知，臺灣

駕駛人 103 至 107 年內酒駕再犯之件數，占整體酒駕件數的 38.1%，幾近四

成，顯見酒駕累犯已是遏止酒駕的關鍵，故在這次修法中，改採累進處罰，

針對二度酒駕之累犯，分別處以初次最高罰鍰機車9萬元及汽車12萬元額度；

第三次則以前次罰鍰金額，再加罰 9萬元，可累次重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

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3 年內不得考領，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但

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則吊銷其駕照，不得再考領，另依行政罰法得再

沒入車輛。就是希望酒駕再犯者能警惕，勿再僥倖上路，不尊重自己以及他

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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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駕駛人 5年內酒後駕車再犯違規累計次數統計表

期間

酒駕

次數

100年至104年 101年至105年 102年至106年 103年至107年

人數
違規

件數

人數
違規

件數

人數
違規

件數

人數
違規

件數

1
367,330 367,330 363,479 36,3479 353,233 353,233 341,448 341,448

2次以上 90,891 214,873 91,719 217,684 89,549 212,670 88,355 210,126

合計
458,221 582,203 455,198 581,163 442,782 565,903 429,803 551,574

比例% 19.84% 36.91% 20.15% 37.46% 20.22% 37.58% 20.56% 38.10%

5.1.2 酒駕拒檢及拒測

汽機車駕駛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八萬元罰鍰，並當場

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如肇事致人

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一、駕駛汽機車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第一項測試檢定之處所，不

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

二、拒絕接受第一項測試之檢定。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修正條文施行之日起，汽機車駕

駛人於五年內第二次違反第四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十六萬元罰鍰，第三次

以上者按前次違反本項所處罰鍰金額加罰新臺幣十八萬元，並均應當場移置

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如肇事致人重傷

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汽機車駕駛人肇事拒絕接受或肇事無法實施第一項測試之檢定者，應由

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將其強制移由受委託醫療或

檢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或其他檢體之採樣及測試檢定。

汽機車所有人，明知汽機車駕駛人有第一項各款情形，而不予禁止駕駛

者，依第一項規定之罰鍰處罰，並吊扣該汽機車牌照三個月。

上揭條文為本次修法的另一個重點，針對不依照指示停車接受酒精測試

稽查及酒駕拒測部分加重罰則。依據警政署資料統計，近 5年 103-107年酒

駕拒檢、拒測件數，由 103年 313件及 3,423件逐年上升至 107年 716件及

8,714件，漲幅達+128.75%及+154.57%，顯示酒駕拒(檢)測已成為酒駕防制工

作的一項重要議題。因此在這次修正中，提高第 35條第 4項酒駕拒(檢)測的

罰則，修法後的罰鍰從酒駕拒(檢)測原先 9萬元，提高 2倍至 18 萬元；並增

訂第 5 項如在 5年內酒駕拒(檢)測累犯，則第二次處 36 萬元罰鍰，若第三次

違規者，則按前次罰鍰金額（36 萬元），再加罰 18 萬元，逐次累計無上限，

並均應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且另依本次修正之第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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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5 年內不能考領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

者，則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無非是避免民眾擔心酒測超標需移

送法辦而留下刑事紀錄，寧可拒測罰錢了事，現在修法後拒(檢)測罰鍰無上

限，將能達到嚇阻效果。

表 13、103-107年酒後駕車拒(檢)測件數統計表

圖 6、103-107年酒後駕車拒(檢)測件數趨勢圖

年別 酒駕拒檢件數 酒駕拒測件數

103 年 313 3,423

104 年 343 4,594

105 年 698 6,219

年別 酒駕拒檢件數 酒駕拒測件數

106 年 684 7,216

107 年 716 8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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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拒(檢)測修法前後內容比較表

5.1.3 酒駕處罰同車乘客及酒駕車輛沒入

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

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年滿十八歲之同車乘客

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但年滿七十歲、心智障礙或汽車運輸

業之乘客，不在此限。

汽機車駕駛人有第三項、第四項、第五項之情形，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

得依行政罰法第七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規定沒入該車

輛。

汽機車駕駛人有第一項、第三項或第四項之情形，同時違反刑事法律者，

經移置保管汽機車之領回，不受第八十五條之二第二項，應同時檢附繳納罰

鍰收據之限制。

前項汽機車駕駛人，經裁判確定處以罰金低於第九十二條第四項所訂最

低罰鍰基準規定者，應依本條例裁決繳納不足最低罰鍰之部分。

本次第 35 條新增第 8項「同車共責」制度也是此次修法重點，主要是參

考日本道路交通法中「要求、依賴同乘罪」的規定，就是希望同車的乘客也

要負起共同預防酒駕的協力義務，若乘客明顯知道駕駛人有酒駕或毒駕的情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拒(檢)測修法前後內容比較表

比較

項目 修正後 修正前

拒

測

(檢)

初犯

18 萬

吊銷駕照3年內不得

考領

9萬，吊銷駕照 3

年內不得考領。

再犯

第 2次：36 萬。

第 3次以上：按次加

罰 18 萬。

均吊銷駕照5年內不

能考領。

無

肇事致

人重傷

或死亡

吊銷駕照，並不得再

考領。

依行政罰法沒入車

輛。

吊銷駕照，並不得再

考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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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卻未予勸阻且搭乘所駕駛之車輛時，可處新臺幣 6,00 元以上 3,000 元以

下罰鍰，但本條排除未滿 18 歲或其他心智障礙、汽車運輸業之乘客。透過規

範同車共乘者的責任，一同規勸駕駛人切勿酒駕，避免將來造成事故的憾事

一再發生。最後，第 35 條第 9項也是新增項目，針對汽機車駕駛人有第三項

(再犯)、第四項(拒檢、拒測)、第五項(拒檢、拒測再犯)之情形，肇事致人

重傷或死亡，得依行政罰法第七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

規定沒入該車輛之規定。因本項沒入車輛涉及人民的財產權處理，當發生酒

駕時，若符合致人重傷、死亡，且酒駕駕駛人本身就就是汽車所有人時，較

無爭議；但若駕駛並非汽車所有人時，汽車所有人可向處罰機關舉證自身不

知情，若經處罰機關審酌確認無過失，則不會沒入車輛。若是汽車租賃業者，

則可另依本次也新增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5 條之 2第 3項的規定，當

租賃之車輛因違反第 35 條規定，被移置保管時，得由車輛所有人檢具租賃契

約書、違規駕駛人姓名、住址並具結後，據以取回車輛的方式處理。

5.2新增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之 1

汽車駕駛人經依第六十七條第五項規定考領駕駛執照後，不依規定駕駛

或使用配備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汽車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

以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

前項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由他人代為使用解鎖者，處罰行為人新臺幣

六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

第一項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之規格功能、應配置車種、配置期間、管

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根據國外瑞典的研究證實，透過在酒駕累犯者車上強制安裝酒精鎖的方

式可大幅降低再犯的機率(林于婷，2018)，故在這次修法中，新增針對吊銷

後重新考照之駕駛人，納入俗稱酒精鎖之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酒精鎖是

一種安裝於汽車上的設備，用以檢測駕駛人體內酒精濃度含量，當超過設定

標準時將會無法發動車輛。現國外可以分成呼吸酒精啟動鎖定裝置與指紋式

酒後禁駕系統兩種。不過有關上開裝置，尚缺乏統一的產業規格標準，銜接

還需要一定的時間，尚須由交通部接下來蒐集各國使用酒精鎖的資料，依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授權會同內政部，一起訂定適用我國之酒精鎖產品規

格、防偽監測機制、產品的標籤識別、業者資格、後續執法標準等相關子法

或配套措施等方能順利執行，故本條文預計到 109 年 3 月才會實施。

5.3 新增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之 2

汽車運輸業所屬之職業駕駛人因執行職務，駕駛汽車有違反第三十五條

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或第五項之情形，致他人受有損害而應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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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法院得因被害人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損

害賠償金令該汽車運輸業者賠償。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

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汽車運輸業者不負賠償責任。

前項懲罰性損害賠償金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

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賠償原因發生之日起逾五年者，亦同。

本條文中的懲罰性損害賠償意旨在於營利行為傷害到他人，故在本次修

法先僅限縮針對汽車運輸業者其所屬之職業駕駛人因執行職務，有故意或過

失傷害他人時，受害者得向業者申請損害額三倍以下之賠償金，就是要業者

也負起監督管理的責任，而非放任所屬司機仍酒駕上路。然亦設有「但書」，

如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

業者則不負賠償責任。

5.4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3條第 2項及第 3項

慢車駕駛人，駕駛慢車經測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者，處新臺幣

六百元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

慢車駕駛人拒絕接受前項測試之檢定者，處新臺幣二千四百元罰鍰。

近年「慢車」酒駕肇事事件頻傳，故在這次修正條文也將自行車、電動

自行車、三輪車等「慢車」酒駕罰鍰提高，將其從原本的第 73 條第 1項獨立

出來，新增第 2項條文，針對慢車駕駛人如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者，其罰

鍰從現行的新臺幣 300 元以上 600 元以下，提高為新臺幣 600 元以上 1,200

元以下；而拒絕酒測的罰鍰也提高 2倍，從現行的可處新臺幣 1,200 元提高

為新臺幣 2,400 元，以避免民眾罰不怕仍慢車酒駕上路。

5.5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5條之 2

車輛所有人或駕駛人依本條例規定應予禁止通行、禁止其行駛、禁止其

駕駛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應當場執行之，必要

時，得逕行移置保管其車輛。

前項車輛所有人或其委託之第三人得於保管原因消失後，持保管收據及

行車執照領回車輛。其違反本條例第三十五條規定者，應同時檢附繳納罰鍰

收據。但初次違反規定且未發生交通事故者，得檢附分期繳納罰鍰收據領回

車輛。

依第三十五條規定被逕行移置保管之車輛屬租賃車業者之車輛，得由車

輛所有人檢具租賃契約書、違規駕駛人姓名、住址並具結後，據以取回被移

置保管車輛。

本次修法新增第 85條之 2第三項條文，就是避免當駕駛人所駕駛之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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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向租賃車業者租賃時，一旦發生酒駕超過規定標準遭當場移置保管汽機車

時，依道路交通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辦法第 12條，應持繳納罰鍰收據、

保管收據及行車執照，始得領回車輛，惟因駕駛人非駕駛所屬之車輛，往往

消極拖延不繳納罰鍰，造成租賃車業者營業困擾，影響生意，故在此次修法

修正本條文，以避免類似情事再發生。

5.6修正刑法第 185之 3條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二十萬元以下罰金：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

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

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

處分確定，於五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鑑於國內酒駕累犯之問題逐漸惡化，行為人對此危險性應有認識，卻輕

忽危險駕駛可能造成死傷結果而仍為危險駕駛行為，嚴重危及他人生命、身

體法益。為收遏止之效，維護民眾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立法院今 108年
5月 31日三讀通過，並在同年 6月 19日公布施行本次刑法修正案，針對五

年內再犯而致人於死者或重傷者，加重其徒刑，以保障合法用路人之生命身

體安全。

六、主要國家防制酒駕法規

為有效防制酒駕所造成個人及社會之損失，世界各主要國家或地區均訂

定不同的酒駕標準及罰責。本研究以 2016 年警政署研究美國(以馬里蘭州為

例)、新加坡、日本、韓國、大陸及香港等國家或地區防制酒駕法規與我國相

較。我國現酒駕致人於死之刑期為 3 年以上 10年以下徒刑，今(108)年 5月
31日修法後再針對於五年內再犯因而致人於死者，增訂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刑責。與各國相比

刑責已屬較重。酒精濃度限制標準(吐氣：0.15毫克或血液：0.03％)則為各國

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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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主要國家防制酒駕法規

國家或

地區
防制酒駕處罰規定

中華

民國

一、刑事罰：

(一)酒駕者，處 2年以下徒刑，得併科 20萬元以下罰金。

(二)酒駕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3年以上 10年以下徒刑。

(三)酒駕因而致人重傷者，處 1年以上 7年以下徒刑。

(四) 五年內酒駕再犯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行政罰：

(一)酒駕罰鍰採汽機車分流，機車處 1萬 5,000元以上 9 萬元以下；汽

車處 3萬元以上 12 萬元以下，並吊扣駕照 1-2年。

(二)五年內酒駕累犯罰鍰無上限，第二次依車種處 9萬或 12萬元罰鍰，

第三次以上逐次加罰 9萬元，並吊銷駕照。

(三)駕駛人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或拒絕酒測者，處 18萬元罰鍰、吊

銷駕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五年內累犯罰鍰逐次加罰 18萬元。

美 國

( 馬 里

蘭州為

例)

一、刑事罰：血液中酒精濃度值 0.08％以上

(一)第一次違規：吊銷駕照（最長六個月）、罰金 1,000美元(約新臺幣 3
萬 3,000元)、處 1年以下徒刑、駕照扣 12點。

(二)第二次違規：吊銷駕照（最長 1 年）、罰金 2,000美元(約新臺幣 6
萬 6,000元)、處 2年以下徒刑、駕照扣 12點、強制裝設引擎發動酒測

裝置、強制參加酒精濫用評估及講習課程。

(三)酒精濃度值界於 0.07％至 0.08％之間：

1、第一次違規：吊扣駕照（最長 60天）、罰金 500美元(約新臺幣 1萬
6,500元)、處 2個月以下徒刑、駕照扣 8點。

2、第二次違規：吊扣駕照（最長 120天）、罰金 500美元(約新臺幣 1
萬 6,500元)、處 1年以下徒刑、駕照扣 8點。

二、行政罰：

(一)拒絕酒測：第一次違規吊扣駕照 120日或裝設引擎發動酒測裝置 1
年；第二次違規吊扣駕照 1年。

(二)未通過酒測：第一次違規吊扣駕照 45日；第二次違規吊扣駕照 9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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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或

地區
防制酒駕處罰規定

新加坡

ㄧ、初犯處新加坡幣 1,000元至 5,000元以下罰鍰(約新臺幣 2萬 4,000
元至 12萬元)，吊銷駕照 12個月以上，48個月以下。

二、累犯者，可處最高新加坡幣 3 萬元（約新台幣 72萬元）罰鍰，3
年以下徒刑，若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可處最高 6下鞭刑。

日本

一、道路交通法：

(一)酒醉駕車：處 5 年以下徒刑或科日幣 100 萬圓(約新臺幣 33 萬元)
以下罰金。

(二)帶有酒氣駕車：處 3年以下徒刑或科日幣 50萬圓(約新臺幣 17萬元)
以下罰金。

(三)拒絕酒駕檢測：處 3月以下徒刑或科日幣 50萬圓(約新臺幣 17萬元)
以下罰金。

二、自動車運轉死傷處罰法：

(一)危險駕駛致死傷罪：第 2條規定，受酒精或藥物影響致駕車困難狀

態之危險駕駛致死者，處 1年以上徒刑(另依據日本刑法第 12條第一項

規定，有期懲役最高以 20年為上限。)，致傷者處 15年以下徒刑。

(二)駕駛過失致死傷罪：第 4條規定，受酒精或藥物影響致駕車發生障

礙狀態而過失致人死傷，且為避免被發現而有減增酒精濃度等隱匿規避

行為者，處 12年以下徒刑。

韓國

一、道路交通法：

(一)血液酒精濃度值達 0.2％以上：1年以上 3年以下徒刑或韓圓 500萬
至 1,000萬(約新臺幣 15萬至 30萬元)以下罰金。

(二)血液酒精濃度值達 0.1％-0.2％(未滿)：6個月以上 1年以下徒刑或

韓圓 300萬到 1,000萬(約新臺幣 9萬至 30萬元)以下罰金。

(三)血液酒精濃度值達 0.05％-0.1％(未滿)：6個月以下徒刑或韓圓 300
萬(約新臺幣 9萬元)以下罰金。

(四)酒醉駕車達 3次以上：1年以上 3年以下徒刑或韓圓 500萬到 1,000
萬(約新臺幣 15萬至 30萬元)以下罰金。

(五)拒絕酒測：1年以上 3年以下徒刑或韓圓 500萬到 1,000萬 (約新臺

幣 15萬至 30萬元)以下罰金。

二、特定犯罪加重處罰等相關法律第 5條之 11：因飲酒或藥物影響，

導致無法在正常情況下開車者，致他人受傷者，處 1至 15年有期徒刑，

得易科韓圓 1,000萬以上 3,000萬以下(約新臺幣 27.4萬至 82.5萬元)之
罰金；致他人死亡者，處最低 3年以上，最高無期徒刑。(2018.11月修

法，2018.12.18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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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或

地區
防制酒駕處罰規定

大陸

一、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1條：

(一)飲酒後駕駛機動車，暫扣 6 個月駕駛證，併處 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約新臺幣 5,000元至 1萬元)罰款。

(二)因飲酒後駕駛機動車被處罰，再次飲酒後駕駛機動車的，處 10日
以下拘留，併處 1,0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約新臺幣 5,000元至 1萬元)
罰款，吊銷駕駛證。

(三)酒醉駕駛機動車，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約束至酒醒，吊銷駕駛

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5年內不得考領。

(四)飲酒後駕駛營運機動車，處 15日拘留併處 5,000元(約新臺幣 2萬
5,000元)罰款，吊銷機動駕駛證，5年內不得考領。

(五)酒醉駕駛營運機動車，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約束至酒醒，吊銷

駕駛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10年內不得考領。重新取得駕駛證後，

不得駕駛營運機動車。

二、刑法第 133條之 1：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處拘

役，並處罰金：

(一)追逐競駛，情節惡劣。

(二)醉酒駕駛機動車。

(三)從事校車業務或者旅客運輸，嚴重超過額定乘員載客，或者嚴重超

過規定時速行駛。

香港

(一)最高罰金港幣(以下同)2萬 5,000元(約新臺幣 10萬 5,000元)併處監

禁 3年。

(二)致人受重傷，最高罰金 5萬元(約新臺幣 21萬元)及最長監禁期 7年。

(三)致人死亡，最高罰金 5萬元(約新臺幣 21萬元)及最長監禁期 10年。

表 16、主要國家違規酒精濃度標準

國家或

地區

酒精濃度標準

中華

民國

一、刑事罰：

(一)吐氣：0.25毫克以上。

(二)血液：0.05％以上。

(三)吐氣未達 0.25毫克或血液未達 0.05％，有不能安全駕駛具體

事實。

二、行政罰：

(一)吐氣：0.15毫克以上。

(二)血液：0.03％以上。



450

國家或

地區

酒精濃度標準

美 國

( 馬 里

蘭州為

例)

一、刑事罰：血液：0.07％以上。

二、行政罰：血液：0.06％以下。

新加坡

刑事罰：

(一)吐氣：0.35毫克以上。

(二)血液：0.08％以上。

日本

刑事罰：

(一)吐氣：0.15毫克以上。

(二)血液：0.03％以上。

韓國 刑事罰：血液：0.05％以上

大陸
一、刑事罰：血液：0.08％以上。

二、行政罰：血液：0.02％以上。

香港

三、刑事罰：

(一)吐氣：0.22毫克以上。

(二)血液：0.05％以上。

表 17、主要國家防制酒駕執法情形

國家或

地區 防制酒駕執法情形

中華

民國

ㄧ、警政署每月規劃全國同步取締酒駕勤務至少 2次，另要求各

警察機關，每月依轄區特性自行規劃取締酒駕專案勤務。

二、各警察機關針對轄內易發生酒駕或肇事之時段及路段，妥適

規劃勤務部署，落實「區域聯防」機制，強化機動巡邏攔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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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或

地區 防制酒駕執法情形

美 國

( 馬 里

蘭州為

例)

一、勤務規劃：

(一)酒測巡邏勤務：編排酒測巡邏勤務，在合理懷疑下隨機攔

檢。

(二)酒測檢查點：依地區特性，於較可能發生酒駕之路段或區

域設點檢查。

(三)邊界檢查點：由於美國各警察機關間不互相隸屬，爰依實

際需要得進行跨轄之酒測執法合作，在轄區邊界設檢查點。

二、勤務執行：一般而言，血液中酒精濃度達 0.08％或以上，立

即以現行犯逮捕；若少於 0.08％，則執勤員警得依狀況利用所謂

的標準現場酒精檢測法方式判別，包括三種判斷方法，第一為水

平凝視眼球震顫法，即酒醉人士眼球於水平橫移注視時會有震顫

之情形；其次為來回直線行走；第三為定點單腳站立。

新加坡 一、新加坡警方執行取締酒駕強度甚高，不分交通警察或一般警

察，均可執行酒駕取締，惟全國性同步擴大酒測攔檢較少實施。

二、全國 6個地方警區及 33個鄰里警局各自頻繁規劃夜間封路路

檢取締勤務，每日夜間均可見警方設立路檢攔查，置重點於：每

日凌晨 2時至 4時、重要節日、酒吧等場所林立地區周邊。

三、除交通警察局規劃實施者係針對酒駕取締外，其他一般警察

單位路檢則併實施以維護治安為目的之路檢。

日本
一、每年春秋兩季舉行交通安全宣導週活動。

二、自 1971年度起每五年訂定交通安全基本計畫。

三、定期或不定期舉行攔車酒測勤務。

韓國 一、全國地方警察廳(市警局)交通管理課及警察署(分局)警備交通
課負責規劃及執行取締酒駕勤業務。

二、過去會將攔檢點在網路上公告周知，因酒駕民眾繞道避開，
成效不彰；近年來改採定時定點及不定時不定點機動攔查，且不
對外公告攔檢點。

三、周末及連續假期白天也會執行酒駕攔檢。

6.1 綜合比較

6.1.1法規面

酒駕肇事致人死亡之處罰刑度上我國及日本、韓國刑度皆較重，我國處

3年以上 10年以下徒刑；日本處 1年以上徒刑，另依據該國刑法第 12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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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規定，有期懲役最高以 20年為上限；韓國則在 2018年因一起死亡車禍

引起社會公憤，促使國會修法，2018 年 11月底通過「特定犯罪加重處罰法

修正案」，2018年 12月 18日已經正式實施，韓國因飲酒或藥物而危險駕駛

致死的刑責，從原 1年以上，加重刑責為處最低 3年以上，最高無期徒刑。

酒駕無肇事之處罰以日本處 5年以下徒刑最重，韓國處 1年以上 3年以下徒

刑次之，我國則處 2年以下徒刑；酒駕無肇事致人死傷併科罰金部分，以日

本處約新臺幣 33萬元最重，韓國處約新臺幣 15萬至 30萬元次之，我國處新

臺幣 20萬元以下再次之。

6.1.2酒精濃度標準

刑事處罰標準以日本吐氣 0.15毫克以上及血液 0.03％以上最重，我國吐

氣 0.25毫克以上及血液 0.05％次之；行政處罰標準則以大陸血液 0.02％以上

最重，我國吐氣 0.15毫克以上及血液 0.03％次之。

七、結論與建議

酒後駕車嚴重威脅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相關酒駕處罰規定也歷經數次檢

討修法，不論是刑法或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均已逐步提高罰責，並降低

酒精濃度違規的標準，與各主要國家或地區同步。政府也將「再犯預防」防

制政策納入今(108)年修法重點中，正視酒駕再犯的問題，回應社會大眾希望

嚴懲酒駕行為及治亂世用重典的心聲，以期能有效遏阻酒駕違規，維護民眾

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而政府除持續積極嚴懲酒駕肇事者，另針對酒駕防

制作為本文也提出建議如下：

(一)、貫徹酒駕零容忍，宣示執法決心，絕不打折

雖現行執法勤務之強度與降低酒駕事故嚴重之程度是否有絕對

關聯仍待討論，不過不論從學理或實務而言，警察單位交通執法強度

對提升交通秩序與降低交通事故仍屬關鍵因素之一，故警察之酒駕執

法工作仍不容鬆懈(謝明德，2014)。警政署仍應持續每月規劃全國同

步取締酒駕勤務至少二次，展現政府執法決心，各警察機關亦應針對

轄內易發生酒駕肇事之時段、車種及路段，以及每年 12月至翌年 3
月年終尾牙、春節等重點節慶期間、飲宴時段、餐廳飲食店家周邊道

路，妥適規劃勤務部署，落實「區域聯防」機制，強化機動巡邏攔檢。

酒駕肇事死亡人數增加之警察機關，應專案檢討勤務規劃、分析事故

原因與研提策進作為，共同防制酒駕肇事案件，以維護交通秩序及民

眾生命財產安全。

(二)、運用第三方警政，共同防制酒駕

各警察機關應邀集交通主管機關，針對轄內有酒駕死亡事故時，

實施現地會勘，檢討分析交通工程缺失，研議如加強道路燈光照明、

設置緩衝及防撞設施、合理調整號誌秒差等改善方式，藉由工程以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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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酒駕自撞傷亡案件及傷害程度。並可運用第三方警政策略，邀集轄

內餐飲業者舉辦座談會，建立防制酒駕的共識，要求業者提醒有飲酒

之顧客勿酒後駕車，建立協助「代客叫車」或「替代駕駛」等模式，

若發現顧客飲酒完離去時，仍執意要駕車或民眾發生酒後滋事，甚至

聚眾鬥毆事件時，應迅速通報警察機關，由警方前往處理。而各企業

及出售酒類的業者等，可召集簽署類似「根絕酒醉駕車誓約書」之文

書或是舉辦宣導活動，為社會的公共利益而共同宣誓防止酒醉駕車事

故的發生，以提升企業形象(喻世祥，2017)。

(三)、運用科技配備，防制酒駕危害

此次修法新增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之 1，確定將酒精

鎖納入酒駕防制的一環。其實政府若重視酒駕防範措施，應可與各車

廠協調，以新車出廠時就輔以多重的科技來降低駕駛人酒後駕車的機

會，朝向例如裝設臉部偵測系統或是酒精氣味感知器先確認駕駛人清

醒程度，清醒程度太低就讓車輛無法發動的主動防護機制；抑或是採

用駕駛行為分析的被動性系統，類似現今的車道偏離警示器，當駕駛

人在一定時間內不斷的偏離正常行駛車道或是車速過快，超過安全駕

駛速度，系統就會感知到駕駛人有疲憊或是酒駕的可能，此時會發出

警告音或是緩慢降低車速、束緊安全帶方式提醒駕駛人，藉由運用相

關的科技配備裝設在車輛上，以遏止駕駛人想駕車意圖，減少酒駕肇

事的危害。

(四)、呼籲首長重視，落實督導考核

酒駕肇事防制涉及法規訂定、教育宣導、工程改善與執法取締等

面向，非單一由警察執法取締即可完全改善，交通執法僅為治標手段，

治本之道必須結合相關單位力量共同努力，始能克竟全功。故籲請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首長應重視酒駕肇事防制工作及瞭解酒駕衍生

之嚴重性，透過道安會報機制統合行政資源，所屬各部門群策群力共

同參與，因地制宜，研議全方位因應對策，方能事半功倍，有效杜絕

酒後駕車歪風。

(五)、強化宣導作為，籲請民眾守法

近年來酒駕案件雖有下降，但降幅仍有限，顯見酒駕防制最重要

應該是從他律轉為自律，讓民眾能徹底了解酒駕造成之危害，有所警

惕切勿以身試法，不敢貪圖方便酒駕上路。所以宣導作為扮演非常重

要的角色。透過電視（廣播）節目（公益託播、警廣專訪等）、廣告

（電子看板、電視牆、捷運、客運或火車站燈箱，張貼宣導海報等）、

專題演講（成立交通安全宣導團深入機關、團體、社區、學校等宣講）

與網路等多元的管道深入大眾的日常生活。並藉由辦理相關交通安全

宣導活動，前往機關學校、駕訓班、公司團體、鄉鎮村里、餐飲等公

共場所，推廣「酒前不開車，開車不喝酒」及「指定駕駛」、「代叫計

程車」及「代駕開車」等配套措施觀念，喚起全民共同關心交通安全，

形成全民反酒駕之社會運動。惟有民眾都具備「預防重於處罰」概念，

方能防患於未然，邁向酒駕零容忍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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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強教育訓練，提升執法品質

針對這次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條文實施，各警察機關應即

時將警政署配合修訂的「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增訂的「取締酒

駕同車乘客作業程序」，以及之前既有的「取締酒駕拒測處理作業程

序」及「警察人員對酒後駕車當事人實施強制作為應注意事項」，加

上今(108)年新實施上路相關之酒駕新法條文納入警察學科常年訓練

教材內，加強訓練員警專業知能及相關法治素養。而在執行相關酒駕

取締勤務前，主管應落實勤前教育宣導，要求員警先檢視應勤裝備是

否齊全，功能是否正常，並要求以「同理心」嚴謹執法，警察機關則

要落實審核機制，對於員警錯誤舉發或疏漏案件，應主動更正或撤銷

違規罰單，追究相關員警疏失及審核與考核監督不周人員責任，以提

升酒駕執法品質，確立政府執法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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